
菏政办发 〔2024〕1号

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2024年重点工程项目计划的通知

各县区人民政府 (管委会),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,市属

各企业,各大中专院校:

《2024年重点工程项目计划》已经市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

请按照各自分工,落实责任,强化措施,确保按期完成各项工作。

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2月2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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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重点工程项目计划

一、总体思路

按照 “保民生、稳经济、促发展”的要求,本着 “量力而

行、先急后缓”的原则,突出抓好完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、优化

城市发展环境、促进民生福祉改善等工作,积极实施重点民生工

程、城建工程、交通工程、水利工程项目,努力打造区域中心城

市,促进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2024年重点工程项目及投资计划

2024年,市本级重点工程项目63个,总投资978.61亿元,

2024年投资211.82亿元,其中市级财政投资7.81亿元,上级

资金5.67亿元,社会投资181.14亿元,市国有资产平台债券投

资12.24亿元,县区投资4.96亿元。(具体项目情况见附表1)

2024年,市本级新建重点工程项目46个,总投资322.16

亿元,2024年投资42.46亿元,其中市级财政投资5.01亿元,

上级资金3.24亿元,社会投资29.25亿元,县区投资4.96亿

元。

2024年,市本级续建重点工程项目17个,总投资656.45

亿元,2024年投资169.36亿元,其中市级财政投资2.8亿元,

市国有资产平台债券投资12.24亿元,上级资金2.43亿元,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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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投资151.89亿元。

(一)教育工程项目。共5个项目,总投资8亿元,2024年

投资3.26亿元,其中市级财政投资3.1亿元,县区投资0.16亿

元。(具体项目情况见附表2)

(二)卫 健 工 程 项 目。共6个项目,总投资73.16亿元,

2024年投资22.51亿元,其中市国有资产平台债券投资12.24

亿元,上级资金2.43亿元,社会投资7.84亿元。新建工程项目

1个,总投资3亿元,2024年投资0.4亿元,全部为社会投资;

续建工程项目5个,总投资70.16亿元,2024年投资22.11亿

元,其中市国有资产平台债券投资12.24亿元,上级资金2.43

亿元,社会投资7.44亿元。(具体项目情况见附表3)

(三)水利工程项目。共3个项目,总投资3430万元,2024

年投资1540万元,全部为市级财政投资。(具体项目情况见附表

4)

(四)城 建 工 程 项 目。共23个项目,总投资32.1亿元,

2024年投资3.11亿元,全部为市级财政投资。新建工程项目19

个,总投资1.19亿元,2024年投资0.51亿元;续建工程项目4

个,总投资30.91亿元,2024年投资2.6亿元。(具体项目情况

见附表5)

(五)交通工程项目。共17个项目,总投资860.79亿元,

2024年投资181.14亿元,其中市级财政投资0.2亿元,县区投

资4.8亿元,上级资金2.84亿元,社会投资173.3亿元。新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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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项目9个,总投资305.42亿元,2024年投资36.49亿元,

县区投资4.8亿元,上级资金2.84亿元,社会投资28.85亿元;

续建工程项目8个,总投资555.38亿元,2024年投资144.65

亿元,市级财政投资0.2亿元,社会投资144.45亿元。(具体项

目情况见附表6)

(六)残联项目。共1个项目,总投资1.6亿元,2024年投

资0.6亿元,其中市级财政投资0.2亿元,上级资金0.4亿元。

(具体项目情况见附表7)

(七)东方樾项目配套工程。共8个项目,总投资2.62亿

元。(具体项目情况见附表8)

附件:1.2024年重点工程项目汇总表

2.2024年教育领域工程项目计划表

3.2024年卫生健康领域工程项目计划表

4.2024年水利领域工程项目计划表

5.2024年城建领域工程项目计划表

6.2024年交通运输领域工程项目计划表

7.2024年残联领域工程项目计划表

8.2024年菏建国投东方樾项目配套工程计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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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办公室,市政协办公室,市监委,市法
院,市检察院,菏泽军分区,各民主党派市委。

 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2月2日印发


